
高雄市大社區調解委員會調解事件作業流程圖 

作業階段 作 業 流 程 作業期限 

受  理 

 

 

審  核 

 

調 

 

解 

 

進 

 

行 

 

程 

 

序 

 

 

結  案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15日 

 

 

視調解是否

成立而定 

（約 15～25

日） 

 

 

 

 

10日 

 

依法院期程 

 

審核 

不
受
理 

  結  案 

不

報

到 

聲   請 

受 理 

函發調解通知 

報  到 

分配調解委員 
進 行 調 解 

成 立 

不
成
立 

函送法院審核 

核 定 

 送 達 

結 案 

不核定 

發給調解不
成立證明書 

聲請調解不

成立證明書 


